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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己私利提供虚假证言
法院“打假”原告被罚款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

通知书未送达员工本人是否有效

近 日 ，保 定 高 新 区 人 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盗
窃 案 件 ，被 告 人 陈 某 犯 盗 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
处罚金 2000 元。

被 告 人 陈 某 系 盗 窃 惯
犯，2014 年 7 月至今不到四年
的 时 间 ，三 次 因 盗 窃 被 抓 。
2014 年 7 月，因犯盗窃罪被蔚
县 人 民 法 院 判 处 拘 役 四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1000 元 。 2017
年 3 月，因犯盗窃罪被保定市
莲池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2017 年 10 月 24 日刑满释放。
今年 2 月 25 日上午，在保

定市高新区惠友超市门口停
车 场 ，出 狱 还 没 几 个 月 的 陈
某 再 次“ 重 操 旧 业 ”，将 一 辆
黑色美利达牌山地自行车偷
走 ，不 料 随 后 就 被 民 警 抓
获。经保定市价格认证中心
鉴定，该车价值 2277 元。

保定高新区法院经审理
认 为 ，被 告 人 陈 某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 ，秘 密 窃 取 他 人 财
物，价值人民币 2277 元，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被告人陈某曾因盗窃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
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
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陈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依法可从轻处罚。对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 或 者 多 次 盗 窃 的 ，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者 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
巨 大 或 者 有 其 他 严 重 情 节
的 ，处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以 下 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 的 ，处 十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或 者 无 期 徒 刑 ，并 处 罚 金 或
者 没 收 财 产 。 同 时 ，最 高 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 一 条
规 定 ，盗 窃 公 私 财 物 价 值 一
千 元 至 三 千 元 以 上 、三 万 元
至 十 万 元 以 上 、三 十 万 元 至
五 十 万 元 以 上 的 ，应 当 分 别
认 定 为《刑 法》第 二 百 六 十
四 条 规 定 的“ 数 额 较 大 ”、

“ 数 额 巨 大 ”、“ 数 额 特 别 巨
大 ”。 本 案 中 ，陈 某 盗 窃 自
行 车 价 值 2277 元 ，属 于“ 数
额较大”，应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同 时 ，《刑 法》第 六 十 五
条 规 定 ，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罚 的 犯 罪 分 子 ，刑 罚 执
行 完 毕 或 者 赦 免 以 后 ，在 五
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
刑 以 上 刑 罚 之 罪 的 ，是 累
犯 ，应 当 从 重 处 罚 ，但 是 过
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犯 罪 的 除 外 。 同 时 ，《刑 法》
第 七 十 四 条 规 定 ，对 于 累 犯
和 犯 罪 集 团 的 首 要 分 子 ，不
适 用 缓 刑 。 本 案 中 ，李 某 在
刑罚执行完毕一年内再犯应
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
罪 ，是 累 犯 ，不 适 用 缓 刑 ，并
应 从 重 处 罚 ，故 此 被 法 院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八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000 元。

在 员 工 不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公
司能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
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吗？而且《解
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未送达
员 工 本 人 ，这 样 做 合 法 有 据 吗 ？
近日，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
件。

2004 年 12 月，李某到一家高
速收费公司工作，系无固定期限
工人。2013 年 5 月，公司以李某利
用职务之便帮助过往重型车辆偷
逃费用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李
某的劳动关系，并发布通报说明
了此事，但是李某对通报的事情
一无所知。两个星期后，公司将
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
书》送到了李某所在的收费站，让
收费站签收，收费站找别人代签，

《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上
的签字不是李某本人所签。李某
称 自 己 并 没 有 违 反 公 司 规 章 制
度，而且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己一
直都不知晓。李某认为公司的行
为已对自己构成严重侵权，为维
护合法权益，其于 2018 年 3 月向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
仲裁，但因时效问题被驳回。对

此，李某又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
令公司恢复自己的劳动关系。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原 告 从
2004 年 12 月到被告处工作，双方
之间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原
告作为劳动者，其合法权益应受
法律保护。被告作为用人单位，
在作出对劳动者有重大影响的处
理决定时，应依据劳动法律、法规
相应的程序，并保障劳动者相应
申辩的权利。本案中，被告以原
告利用职务之便帮助过往重型车
辆偷逃费用为由，单方面解除了
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其出具的《解
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未按法
定程序向原告送达，也未让原告
本人签收，没有赋予原告相应的
申辩权利。同时，被告还以设备
更换、电子证据消失为由，未提交
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证据，故
被告单方解除、终止与原告劳动
关系的行为于法无据，遂判决公
司恢复与李某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 50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合同法》第 96 条，当

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
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
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
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可见，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通知
员工，解除的时间点为通知到达
员工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中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
等决定而发生争议的，由用人单
位负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

未将解除劳动合同决定送达原告
本人，未给予原告申辩机会，同时
还未能提供原告帮助过往重型车
辆偷逃费用的电子证据，举证不
能，必然要承担败诉的责任。在
此，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
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合理有效的
方式送达劳动者本人，给予劳动
者申辩的机会，并保存好相关证
据，否则发生争议时会面临不利
的法律风险。

今年 2 月 18 日（农历正
月 初 四），魏 县 的 王 某 与 其
妻子一起走访亲戚，本应该
是高高兴兴的一天，却因为
不遵守交规与人发生口角，
冲动之下开车撞人，面临牢
狱之灾，真是后悔莫及。

当晚 10 时左右，王某与
其 妻 子 从 亲 戚 家 吃 完 饭 后
驾驶汽车回家，因觉得前方
道路太黑，其便打开了远光
灯。当行驶至一条村道时，
受 害 人 胡 某 驾 驶 的 车 辆 从
对向行驶而来，其双眼被王
某车辆的远光灯晃到，影响
了正常驾驶，遂向王某会灯
示意其关闭远光灯，但王某
并 未 理 睬 。 胡 某 因 此 被 激
怒 ，下 车 拦 住 了 王 某 的 车
辆 ，并 站 在 车 前 进 行 理 论。
胡某的行为也激怒了王某，
其 驾 车 撞 向 胡 某 后 驾 车 逃
离。胡某受伤住院，后经鉴
定为轻伤二级。

5 月 18 日，王某被抓获
到案后，对其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并赔偿了胡某各项损
失 9 万元，目前，王某因涉嫌
故 意 伤 害 罪 被 移 送 魏 县 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
深受广大司机朋友的厌恶，
其行为不仅 可 能 引 发 交 通
事 故 ，而 且 还 可 能 引 发 司
机 间 的 纠 纷 。 王 某 的 经 历
就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教 训 ，其
因 远 光 灯 问 题 与 他 人 发 生
纠 纷 ，未 冷 静 处 理 ，驾 车 将
他 人 撞 至 轻 伤 二 级 ，其 行
为 触 犯 了《刑 法》第 二 百 三
十 四 条 之 规 定 ，构 成 故 意
伤 害 罪 ，等 待 他 的 将 是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者 管 制 的 严 厉 惩 处 。 在
此 ，希 望 广 大 司 机 朋 友 引
以 为 戒 ，养 成 良 好 的 驾 驶
习 惯 ，按 规 定 上 路 行 驶 ，且
遇 到 突 发 事 情 时 冷 静 处
理，千万不可采取暴力等过
激 行 为 ，切 实 为 自 己 、为 他
人的生命负起责任来。

近 日 ，黄 骅 市 人 民 法 院 审 结 一 件
特殊的故意伤害案件，丈夫甄某因把
妻子李某打伤，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零 6 个月。

去年 5 月的一天晚上，甄某和李某
夫妻二人在家中聊天时话不投机，发
生分歧。冲动之下，甄某对李某挥拳
相向。身体受伤，心中又生气委屈，李
某打电话报警。后经鉴定，李某左侧
鼻骨、左眶内壁及眶下壁骨折，伤情为
轻伤一级。

黄 骅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 人 甄
某故意伤害被害人李某身体，致李某
轻伤（一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鉴于甄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此
次伤害行为系因家庭琐事引发，案发
后甄某取得了李某的谅解，酌情予以
从轻处罚。最终，黄骅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故 意 伤 害 罪 ，是 指 故 意 地 非 法 损
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我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
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

在 故 意 伤 害 案 件 中 ，亲 属 间 的 故
意伤害案件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因
该类案件当事人多为兄弟、姊妹、夫妻
等近亲属，抱有传统思想、法律意识淡
薄，以及害怕报复等因素，受害人往往
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一味
地隐忍退让，殊不知这样只能让暴力
侵害行为愈演愈烈。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
律责任。本案中，虽然甄某与李某是
夫妻关系，但甄某将李某打伤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所以必须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作 为 社 会 的 基 本 单 元 ，家 庭 和 睦
事关社会和谐。对此，法官提醒大家，
当家庭成员发生分歧时，一定要保持
冷静，合理控制自己的情绪，从情感维
系 角 度 友 好 协 商 ，力 争 圆 满 化 解 矛
盾。但如果遭受暴力侵害，请一定记
得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撑起法律保
护伞。

近期，张家口市桥东区
人 民 法 院 在 审 理 一 起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案 中 ，依 照

《民诉法》相关规定，对提供
虚 假 证 言 的 原 告 郭 某 开 出
罚款决定书，罚款 2000 元。

原 告 郭 某 因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将 李 某 诉 至 桥 东
法院，称其丈夫赵某在卖房
时 未 经 其 同 意 将 房 屋 卖 给
李某，要求确认该房屋买卖
合 同 无 效 。 主 办 法 官 经 过
多次调查后发现，郭某知晓
并参与了整个卖房过程，因
没 有 在 买 卖 合 同 上 签 名 便
以此为借口，要求确认房屋
买卖合同无效，企图恶意损
害被告李某的利益。对此，
桥东法院以郭某隐瞒事实、
作出虚假陈述、干扰正常的
审判活动和诉讼秩序为由，
果 断 对 说 谎 者 郭 某 开 出 上
述“罚单”。

《民 诉 法》第 十 三 条 规

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民诉法》第一百
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诉讼
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伪造、
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
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拘 留 ；构 成 犯 罪 的 ，依 法 追
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郭某
的 虚 假 陈 述 作 为 伪 造 证 据
的一种，已经严重违背了诚
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应该受
到法律的制裁。

当 前 ，在 民 商 事 纠 纷
中，当事人频频作出虚假陈
述 、提 供 虚 假 证 明 ，甚 至 拿
出前后自相矛盾的证明，这
不仅损害了社会诚信，还干
扰 了 正 常 的 审 判 活 动 和 诉
讼秩序，造成司法资源的浪
费 。 在 此 ，法 官 提 醒 大 家 ，
要从郭某一案中引以为戒，
尊重司法秩序，尊重法律尊
严，千万勿因一己私利铤而
走险。同时，法院也将加强
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审核，
严 惩 故 意 提 供 伪 造 证 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妨 碍 司 法 诉 讼
秩序的违法行为。

离婚案件，第一次起诉法院一般不
判离，第二次起诉一般会判离，事实上
是这样吗？近期李某打离婚官司的经
历，告诉人们这一观点不靠谱。

2005 年，李某和王某经 6 年的“爱
情 长 跑 ”登 记 结 婚 ，两 年 后 生 育 一 女
儿。结婚后，由于二人在家庭生活中沟
通不畅，致使经常发生口角。李某称王
某不务正业，每天早出晚归，与一帮狐
朋狗友混在一起，不管孩子学习，也很
少往家里交钱。对此，2016 年 8 月，李
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请求
解除与王某的婚姻关系。被法院判决
不予离婚后，2017 年 10 月，李某再次以
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王
某离婚。

法院 经 审 理 认 为 ，李 某 和 王 某 自
由 恋 爱 后 登 记 结 婚 十 多 年 ，有 一 定 的
感 情 基 础 。 二 人 虽 因 家 庭 事 务 或 双
方 性 格 差 异 发 生 纠 纷 ，但 这 也 是 共 同
生 活 在 所 难 免 的 。 李 某 诉 称 其 与 王
某 的 夫 妻 感 情 破 裂 ，但 未 提 供 相 关 证
据 。 基 于 此 ，法 院 再 次 判 决 不 准 二 人
离婚。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当事人甚至律
师都有这样一个误解：第二次起诉离婚
法院肯定会判决准予离婚。在夫妻双
方无法达成离婚协议的情况下，法院是
否判决离婚不是以起诉次数为依据，而
是根据是否符合法定情形依法判决。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符
合以下离婚情形可判决离婚：（一）重婚
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
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
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
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
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
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若干具体意见》规定，《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导致夫妻感
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主要是指下列情
形：一、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
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
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 二、婚前隐瞒了
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

对 方 有 精 神 病 而 与 其
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
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
久治不愈; 三、婚前缺
乏了解，草率结婚，婚
后未建立夫妻感情，难
以共同生活的; 四、一
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
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
取《结婚证》的; 五、双
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
同 居 生 活 ，无 和 好 可
能; 六 、包 办 、买 卖 婚
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
离婚，或者虽然共同生
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
夫妻感情的; 七、因感情不合分居二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
不予离婚后又分居一年，互不履行夫妻
义 务 的; 八 、一 方 与 他 人 通 奸 ，非 法 同
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
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
不同意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或者在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过错方又起诉
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 九、一方重婚，
对方提出离婚的; 十、一方好逸恶劳，有

赌博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
夫妻难以共同生活的。

本 案 中 ，李 某 虽 然 以 夫 妻 感 情 确
已 破 裂 为 由 起 诉 要 求 离 婚 ，但 其 诉 称
为 理 由 均 不 符 合《婚 姻 法》和 最 高 人
民 法 院《关 于 法 院 审 理 离 婚 案 件 如 何
认 定 夫 妻 感 情 确 已 破 裂 若 干 具 体 意
见》规 定 可 判 处 离 婚 的 情 形 ，且 未 能
向法院提供 据 相 关 证 据 来 证 实 ，故 其
应该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 梁燕 赵晓雪

第二次起诉离婚，法院一定会判离吗？
□ 古孟冬

盗窃惯犯“重操旧业”
再伸贼手从重制裁

□ 王蒙蒙

夫妻打架非儿戏
致人轻伤被判刑

□ 王敬 侯新

□ 乔侗

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引纠纷
恼羞成怒驾车撞人要担刑责

□ 郭晓明 王金锋

说法

说法

说法

说法

说法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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